中山市商品房预售申报表

              编号：中建房（预）字第       　　号

申报单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(盖章)

资质等级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企业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联 系 人___________电话___________

中 山 市 建 设 局 制
填表与所需资料说明
1、 凡申请预售商品房单位均须提供下列资料或文件，除以下另有注明者外，其余证件均要求送原件核对。

1、 填写《中山市商品房预售申报表》一式一份；

2、 企业《资质证书》副本的已验证复印件及《项目手册》的复印件；

3、 企业法定代表人《营业执照》的已验证复印件；

4、 《国有土地使用证》正本原件及已验证复印件；

5、 立项批文复印件；

6、 市规划局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、市建设局《施工许可证》复印件；

7、 报建批复通知书复印件一份及总平面布置图二份；

8、 收取预售款的银行帐号证明（银行出具）；

9、 物业管理维修资金收集、使用、管理说明书及建设银行出具的维修资金帐号；

10、申请预售报告（必须确定竣工交付使用的时间和写明目前工程进度。工程进度要求：7层以下—含7层要全部封顶，7层以上要完成三分之二的结构工程）；

11、预售说明书（包括商品房的位置、地点、型号、栋号、面积、户数、装修标准、售价表、销售计划等）；

12、《住宅质量保证书》、《住宅使用说明书》和《建筑节能设计说明专篇》（加盖公章）；
13、前期物业服务合同、前期物业服务协议、业主公约复印件；

14、物业管理资质证的已验证复印件。

2、 用途性质：是指住宅、商业、办公用房等，如别墅住宅要注明。

3、 预售商品房项目及其土地使用权未设定他项权。

4、 审批期限为13天，如果送审资料欠真实齐全或工程进度不符合要求，则以补送资料收齐日期和工程进度达到要求起计，顺延审批时间。

5、 填表须用蓝黑墨水或黑墨水笔如实填写，字迹要工整清楚，不得涂改。

6、 本表由市建设局统一印制或网上下载。
	申报单位名称
	

	开发楼盘名称
	
	用途性质
	

	楼盘座落详细地点
	

	土地使用证总面积

( M2 )
	
	建设工程规划许可总面积(M2)
	
	层数
	

	已发预售证个数
	
	已批准预售面积(M2)
	
	套数
	

	本次预售楼宇

幢号或名称
	

	本次用地面积

（M2）
	
	本次规划建筑面积（M2）
	
	幢数
	

	本次预售建筑面积

（M2）
	
	套

数
	
	层数
	

	其中住宅预售建筑面积（M2）
	
	套数
	
	其中商铺预售建筑面积（M2）
	
	套数
	

	其中车房（车库）

预售建筑面积（M2）
	
	套数
	
	其中办公面积（M2）
	
	套数
	

	其它类别预售建筑面积（M2）
	
	套数
	
	本次预售面积中别墅的面积（M2）
	
	套数
	

	本次预售的商品房

（含别墅）按面积

划分（M2）
	90以下（含90）
	
	套数
	

	
	90～120（含120）
	
	套数
	

	
	120～160（含160）
	
	套数
	

	
	160以上（不含160）
	
	套数
	



	本次预售的商品房（含别墅）按户型结构划分（M2）
	二房以下

（含二房）
	
	套数
	

	
	三房
	
	套数
	

	
	四房
	
	套数
	

	
	四房以上

（不含四房）
	
	套数
	

	工程开工日期
	
	工程竣工

交付使用日期
	

	目前工程进度
	

	开发资质等级证号
	
	颁发机关
	

	项目备案手册编号
	
	核准部门
	

	法人营业执照号
	
	颁发机关
	

	国有土地使用证号
	
	颁发机关
	

	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号
	
	颁发机关
	

	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号
	
	颁发机关
	

	预售款专用账号
	
	经办银行
	



	经

办

人

意

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签名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部

门

审

理

意

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审理部门（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领

导

审

批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　审批机关（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　　　　 年   月   日



1





2





3





4








